附件2
丽水市快递企业目标管理考核评分表

被考核单位：                                                                得分：

	考核项目
	分项
	考  核  内  容
	分值
	考  核  标  准
	考核分

	企业报表

资料上报
	1
	及时向邮政管理部门报送要求上报各类表报资料
	2
	未按照时限要求报送表报资料的，每次扣2分。
	

	
	2
	按时上报统计工作报表
	2
	各企业必须于每月8日前及时上报统计月报表，未及时上报或报表有误经市局通知后不及时改正每次扣2分。
	

	经营许可

资质管理
	1
	依法提交换证及年度报告材料
	3
	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提出换证申请的扣3分；未按期提交年度报告或提交年度报告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扣3分。
	

	
	2
	依法办理许可证记载事项变更手续
	3
	发现存在经营许可情况与许可证登记信息不相符的，每项扣3分；经责令整改仍未办理许可变更的，每项扣3分。
	

	
	3
	依法办理设立或撤销分支机构许可、备案手续
	4
	设立或撤销分支机构未提交申报材料或未经许可批准就开始营业（撤销）的，每处扣3分；快件分拨中心设计建设前及竣工验收后未按要求进行备案的，每处扣2分。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1
	设置安全生产委员会或成立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安全职责
	3
	未设置安全生产委员会或成立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的扣3分；未明确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岗位职责的扣2分。（查看相关文件及部门、岗位职责介绍）
	

	
	2
	按要求配备安全管理人员
	3
	法人企业或独立分公司未配备专职安全员的扣3分，分支机构未配备兼职安全员的每少一处扣2分；安全员未经培训考证的每人扣1分（查看公司文件、安全培训证书）
	

	
	3
	与分公司及所属网点签订安全责任书
	3
	未与分支机构及所属网点签订安全责任书的，扣3分；每少签订一处扣2分。（查看责任书签订情况）
	

	
	4
	与一线揽投人员签订安全责任书
	3
	未与一线揽投人员签订安全责任书的，扣3分；责任书未明确收寄验视、实名收寄、用户信息保密等工作要求的扣2分；每少签订一人扣1分。（查看责任书签订情况）
	

	
	5
	与协议客户签订寄递安全保障协议书并向邮政管理部门报备
	4
	未与协议客户签订寄递安全保障协议书的扣3分，协议未明确客户寄递安全责任的扣2分，协议每少签订一家扣1分；未向邮政管理部门报送协议客户备案清单的扣2分。（查看协议书及备案清单）
	

	安全保障
制度建立


	1
	建立收寄验视制度
	3
	未建立收寄验视制度的扣3分。（查看相关制度）
	

	
	2
	建立收寄、运输、投递安全保障制度；快递服务人员、用户人身安全保障制度；用户信息安全保障制度
	3
	未建立相关制度的扣3分；制度建立不健全的，每缺少一项制度扣1分。（查看相关制度）
	

	
	3
	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专项预案
	3
	未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专项预案的扣3分（查看相关预案）
	

	安全生产
保障投入


	1
	快件营业场所和处理场符合《邮政业安全生产设备配置规范》相关要求
	6
	场地未封闭管理的扣2分；生产作业区、营业区、生活区未实行物理隔离的，扣2分；未按装金属门、与外界相通的窗口、通风口未安装金属栅栏的，扣2分；未安装烟雾报警器等报警设备的，扣1分；未配备防毒口罩、长胶手套等安全防护用品的，每少一项扣1分。（现场查看）。
	

	
	
	
	
	
	

	
	2
	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2
	未在安全生产事故易发点或分拣设备以及其他作业设备附近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的，扣2分。（现场查看）
	

	
	3
	在快递营业场所公示6项公示制度和新版《禁止寄递物品指导目录》
	2
	快递营业场所未公示（张贴）6项公示制度和新版《禁止寄递物品指导目录》，每少公示1项扣1分。
	

	
	4
	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消防安全器材并定期（至少每月一次）自查
	3
	未按照GB50140要求配备消防安全器材，消防安全器材配备不足、失效、损坏，未定期开展自查或开展自查工作不符合频次要求的视情况扣1-3分。（查看消防器材配备、自查记录）
	

	
	5
	安装24小时不间断、无盲区且监控资料连续保存时间为30天（含）以上的监控设备
	3
	未安装监控设备的扣3分；监控设备未全覆盖、不能保证连续24小时运行或监控资料保存时间不足30天的，视情况扣1-3分。（查看监控设备及监控录像）
	

	
	6
	为企业员工购买工伤险，提供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1
	未购买工伤保险的，扣1分；未提供劳动防护用品的，扣1分。（查看投保证明及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安全管理
工作执行


	1
	建立并执行企业安全管理台账制度
	3
	未建立执行安全管理台账制度的扣3分；安全管理台账建立不完善、记录不完整的视情况扣1-3分。（检查各本台账）
	

	
	2
	全面落实“开箱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三项安全制度
	8
	未对收寄快件进行开箱验视的，每发现一次扣3分；未加盖收寄验视章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未落实实名收寄的，每发现一次扣3分；未购置X光机或提供不出安检承担主体证明材料的，扣3分。（现场检查、查看监控录像）
	

	
	3
	提示用户真实、完整填写寄递详情单信息，对贵重物品进行保价
	1
	未进行寄递提示或详情单要素填写不全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现场检查、查看监控、申诉反馈）
	

	
	4
	对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生产设施设备进行定期检查
	2
	安全生产检查频次不符合要求或未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的，扣2分。（查看检查台账记录）
	

	
	5
	按要求及时整改安全隐患
	3
	未及时整改安全生产隐患的扣3分，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的扣2分。（查看安全检查记录、市局检查记录及责改通知书）
	

	
	6
	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至少每月一次）
	2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开展频次不符合要求或弄虚作假的，每少开展一次扣2分。（查看教育培训记录）
	

	
	7
	定期组织应急演练（至少每半年一次）
	2
	未开展应急演练的扣2分；演练不符合频次要求的，视情况扣1-2分。（查看活动记录）
	

	安全管理
工作执行
	8
	快递寄递服务信息保存一年以上且合理保存、处置
	2
	寄递服务信息（寄递详情单）保存时间不足一年的扣2分；保管不规范，随意放置存在损毁、遗失风险的，扣2分；未按规定销毁废旧寄递详情单的，扣2分；丢弃寄递详情单，可能导致用户信息泄露的，扣3分。（现场检查）
	

	
	9
	按规定处理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快件
	2
	未按规定处理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快件的，每发现一次扣2分；未对问题快件进行登记并妥善处理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查看问题件登记处理情况）
	

	
	10
	按要求报送安全生产信息及参加邮政管理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会议、培训
	2
	未及时、如实报送安全生产信息的，每次扣2分；未按规定参加会议、培训的，每次扣2分。（根据安全信息报送情况、参加会议培训情况确定）
	

	快递服务

质量保障
	1
	建立健全服务质量内控制度和业务操作规范
	2
	服务质量管理制度中服务承诺、服务项目、服务价格、服务地域、赔偿办法、投诉处理办法等内容，每缺一项扣1分；未建立业务操作规范的，扣2分。
	

	
	2
	文明操作、杜绝野蛮分拣
	3
	未在快件处理场所分拣处理快件以及处理快件过程存在野蛮分拣、抛扔、踩踏快件现象的，每发现（含被媒体曝光）一起扣3分。（现场检查、查看监控录像） 
	

	
	3
	按规定妥善处理申诉转办
	2
	申诉处理超时或处理不符合规定的，每起扣2分。
	

	快递旺季

服务保障
	1
	按要求制定旺季服务保障工作方案
	2
	未制定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工作方案的，扣2分；未落实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工作组织机构的，扣2分。
	

	
	2
	旺季服务和安全保障工作成效
	3
	旺季服务和安全保障措施不力，导致快件积压、滚存的，每起扣3分；引起媒体负面报道的，每起扣3分
	

	安全生产
责任事故
	1
	考核周期内无一般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无人员死亡或一次性毁损快件20件以下的安全责任事故）、不出现重大服务阻断、扣押快件事件
	5
	每发生一起一般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扣5分；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未在24小时内报告市局或应急处置明显不妥的扣4分；事故资料未按要求保存一年以上的扣2分。（查看资料）
	


备注： 1.各考核内容相对应的考核分值是基础分值,在具体考核评分时不设扣分上限；

2.年度内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发生一次性丢失、毁损快件100件以上的，考评等次为不合格； 
 3.快递企业考核不合格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邮政管理部门将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行为的，进行立案查处。

